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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运河与江淮盐运 

张强
1
 

【摘 要】：江淮运盐河始建于汉代，唐代以后，江淮运盐河一头联系盐场，一头联系运河，在运盐和漕运中起

到了重要作用。唐代依监察区建行盐区，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等长江流域的漕船载淮盐以归创造了条件。刘晏榷

盐，扩大了淮盐行销的范围。设巡院缉私盐虽涉及不同区域，但以缉查淮盐为主。宋代，淮盐的行销区与唐代大体

一致，兴修运河与兴修运盐河拧结在一起，重建了淮盐销往长江流域的通道。元代将江淮运盐河纳入江淮运河之中，

揭开了兴修江淮运河的新篇章。明代，盐税占到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，淮盐税收占到全部盐税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

一之间，以淮盐供朝廷祭祀为先导，出现了为百官、卫所等配给淮盐的情况。清代进行土地赋税制度改革后，盐税

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有所下降，但淮盐依旧是重点征榷的对象。晚清创“盐厘”制度并重点征榷淮盐，盐税始占清

王朝财赋收入的一半。 

【关键词】：运河 运盐河 漕运 盐运 淮盐 

汉初，吴王刘濞兴修了从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到海陵（今江苏泰州）一带的运盐河即盐河，由此拉开了江淮兴修运盐河的序

幕。史称：“江、淮漕运尚矣。春秋时，吴穿邗沟，东北通射阳湖，西北至末口。汉吴王濞开邗沟，通运海陵。”1刘濞所开的

运盐河是春秋吴国邗沟的延长线，故又称“邗沟”。江淮运盐河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发生在唐代，盐场与江淮运河相通，提升了淮

盐向外运销的能力。元代的江淮运河称“扬州运河”，其中包括运盐河，如史有“扬州运河，亦名盐河，北至三汊口，达于会通

河”2 之说可证。在不断兴修运盐河的过程中，重要的淮盐产区楚州、泰州、通州等连成一体，在漕运及商贸往来中扮演了重要

的角色，因前人缺少必要的关注，鉴于此，有必要从江淮运盐河入手，论述淮盐在历代国用中的情况。 

一、唐前淮盐征榷与江淮运盐河 

榷盐即征收盐税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。齐国濒临大海，通过煮海为盐获取了巨额财富，为中原争霸奠定了必

要的物质基础。马端临论述道：“至管夷吾相齐，负山海之利，始有盐铁之征。”3时至汉代，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之策，再次

将征榷盐铁纳入国用的范围。叶观论述道：“盐利之兴，肇于管晏，而成于汉，然与酒、铁并榷，未盛也。至唐之刘晏，而利始

博。”
4
以盐税保国用，刘晏挽救了唐王朝日益加重的危机。改革盐政后，在漕运和盐运相结合的过程中，淮盐取得了外运外销

方面的优势。 

汉代以后，淮盐产区集中在海陵、淮浦（今江苏淮安涟水）、东海（今江苏连云港东海）、郁州（今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一带）

等地，后来，伴随着海岸线东移，淮盐产区扩展到通州（今江苏南通）、盐城（今江苏盐城）等地。在兴修运盐河的过程中，淮

浦成为重要的淮盐运销枢纽，此前，淮浦海盐输出主要凭借淮河及相关水道，外销能力受到限制。垂拱四年（688 年），武则天

开新漕渠，为淮盐外销提供了方便。史家叙述淮浦即涟水政区时记载道：“有新漕渠，南通淮，垂拱四年开，以通海、沂、密等

州。”5新漕渠具有漕运、运盐等功能，如自淮浦起航可深入盐区海州，沿沂水北上可进入沂州（今山东临沂）、密州（今山东诸

城）等地，又如沿新漕渠可进入淮河，沿淮河可入邗沟，经邗沟可入长江、淮河及汴河。 

唐代宗宝应二年（763 年），东海令李知远兴修了从淮浦到海州及东海的运盐河。王谠记载道：“海州南有沟水，上通淮楚，

公私漕运之路也。宝应中，堰破水涸，鱼商绝行。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，堰将成辄坏，如此者数四，劳费颇多，知远甚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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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忧。或说：梁代筑浮山堰，频有坏决，乃以铁数千万片填积其下，堰乃成。知远闻之，即依其言，而堰果立。”6沟水是不是

新漕渠不太清楚，但此时在沟水的基础上兴修了运盐河当不成问题。 

唐代全面推行榷盐即征收盐税保国用之策，发生在安史之乱（755—763 年）以后。为了榷盐，唐代依十五道即十五个监察

区划分了与之对应的售盐区即行盐区。十五道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733 年），如司马光有“是岁，分天下为京畿、都畿、

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、山南东道、山南西道、剑南、淮南、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黔中、岭南，凡十五道，各置采访

使，以六条检察非法”7之说。十五个行盐区带有就地取盐就近销售的特点，明确规定了池盐、井盐、岩盐、海盐等的行销区域，

其中，淮盐行销区有淮南道、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等。 

安史之乱刚结束，刘晏领东都洛阳以东漕运、盐铁等事务，史有“广德二年，废句当度支使，以刘晏颛领东都、河南、淮西、

江南东西转运、租庸、铸钱、盐铁，转输至上都，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，凡漕事亦皆决于晏”5 之说。通过改革盐政，刘晏

将官运、官销改为商运、商销，既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，又将官府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了出来。史称：“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

急而税之，则国足用。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，以盐吏多则州县扰，出盐乡因旧监置吏，亭户粜商人，纵其所之。江、岭去盐远者，

有常平盐，每商人不至，则减价以粜民，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。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，暵旱则土溜坟，乃随时为令，遣吏晓导，

倍于劝农。……然诸道加榷盐钱，商人舟所过有税，晏奏罢州县率税，禁堰埭邀以利者。”
8 

刘晏制订新盐法后，一是杜绝了盐吏与亭户及商人勾结，逃避税收，行走私之事的行为。二是在岭南等地建立“常平盐”体

系，解决了商人不愿经销的难题。如官府用低于商销的价格售盐，既受到百姓的欢迎，同时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，因而出现了

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”的局面。三是针对“盐生霖潦则卤薄，暵旱则土溜坟”等情况，“遣吏晓导”即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来提

高产出效率。四是照顾商人的利益，禁止各道设关卡，征收盐税和商船过境费。通过拆除关卡，降低了商人的运销成本。“率税”

是指唐代按财产多少征收的一种杂税，后“晏奏罢州县率税”，为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铺平了道路。此外，禁止征收额外的船

只堰埭费进一步畅通了商路。这些举措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，以至出现“晏之始至也，盐利岁才四十万缗，至大历末，六百余万

缗。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饟、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”8 的局面，乃至于史家又有“大历末，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

千二百万贯，而盐利且过半”9之说。 

刘晏东南榷盐，主要是浙盐和淮盐。史称：“吴、越、扬、楚盐廪至数千，积盐二万余石。有涟水、湖州、越州、杭州四场，

嘉兴、海陵、盐城、新亭、临平、兰亭、永嘉、大昌、候官、富都十监，岁得钱百余万缗，以当百余州之赋。”8因吴、越、扬、

楚四州“积盐二万余石”，刘晏采取了加强征榷浙盐和淮盐的措施。那么，吴、越、扬、楚四州每年产出多少海盐呢？李吉甫论

述道：“盐监，煮盐六十万石，而楚州盐城，浙西嘉兴、盐平两监所出次焉，计每岁天下盐利，当租赋三分之一。”10如果说一

监产出六十万石海盐的话，那么，十监年产约六百万石。如果将所收盐税折算成租赋的话，那么，东南四州获取的盐税将占到唐

王朝全年租赋的三分之一，或者说“岁得钱百余万缗，以当百余州之赋”。 

东南榷盐虽以浙盐和淮盐为主，实际情况是淮盐税收远超出浙盐，其中，主要有五个方面值得关注。其一，为防止偷税漏税，

唐王朝“自淮北置巡院十三，曰扬州、陈许、汴州、庐寿、白沙、淮西、甬桥、浙西、宋州、泗州、岭南、兖郓、郑滑”8。缉查

私盐虽涉及淮盐、浙盐、粤盐等，但重点缉查的对象是淮盐。 

如扬州、陈许、汴州、庐寿、白沙、淮西、甬桥、宋州、泗州、郑滑等巡院，与缉查淮盐走私有直接的关系。此外，在设十

三巡院之前，江淮已有缉查淮盐走私的江淮巡院。史有“其后诸道盐铁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”
8
之说，所谓“张滂复置江

淮巡院”，是指张滂重建江淮巡院。这一史述涉及两个问题：一是在建十三巡院以前，缉查淮盐走私的江淮巡院已经存在；二是

十三巡院建立后，为缉查淮盐走私又重建江淮巡院。 

其二，在设十三巡院以前，河南道是河东池盐的行销区，设巡院以后，淮盐占领了河南道行盐区的部分市场。司马光记载道：

“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。时自许、汝、郑、邓之西，皆食河东池盐，度支主之；汴、滑、唐、蔡之东，皆食海盐，晏主之。”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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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行盐区建立后，汴、滑、唐、蔡以东各州成为淮盐的销售区。进而言之，淮南道和河南道成为重点缉查私盐的区域，与淮盐

行销区扩大有直接的关系。 

其三，安史之乱后，东南各道上缴中央的财政成为唐王朝赖以生存的根本。在东南八道中，江淮赋税占有特别的地位。江淮

赋税主要由租米、赋税及淮盐税收等构成。沈亚之有“内淮江之粟，而群曹百卫，于是仰给”12之说，刘昫有“赋之所出，江淮

居多”9之说可证，这里所说的“粟”“赋”，含义丰富，既指土地制度下每户缴纳的租米、赋税等，同时又包括盐户生产的淮

盐。从表面看，沈亚之与刘昫所说多有不同，其实本质是一致的。 

如沈亚之是以租米指代包括淮盐在内的所有赋税；刘昫是以赋税指代江淮各种所出。进而言之，土地所出和盐税累加在一

起，在挽救唐王朝政治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事实上，前人论江淮为唐财政做出的贡献时，大都采用以个别代替全部

的做法。如马端临论述道：“且唐肃宗、代宗之后，如河北诸镇，皆强租赋不领于度支。 

当时有如吐蕃、回纥为乱，所用犹多。镇武、天德之间，岁遣两河诸镇，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。”13“全倚办江淮之粟”，

除了指从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淮南道等道调运漕米等之外，还包括征榷淮盐等。进而言之，在国用依靠东南的格局形成后，江

淮不仅仅是调集东南八道财赋入京的必由之路，而且还是征收财赋的重点区域，如史有“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”
14
之说。 

其四，江淮有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体系，为扩大淮盐行销区域及应对特殊需求创造了条件。史称：“京师盐暴贵，诏取三万

斛以赡关中，自扬州四旬至都，人以为神。”15刘晏能用四十天的时间，将淮盐从扬州运到京城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进而抑制物

价上涨，虽然有诸多的原因，但首先与江淮有快捷的交通运输通道相关。如自运盐河可深入淮浦、海州、海陵等盐场，随后入邗

沟入淮河，经汴河北上可进入黄河流域及关中；又如自扬州或真州入江可深入长江腹地。划分行盐区以后，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

等地成为淮盐的行销地，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的漕船载租米入淮南水次仓后载盐以归，既提高了漕运效率，又有利于商品流通。

从这样的角度看，淮盐成为征榷大宗，主要是由江淮自身的交通条件及价格成本等因素决定的。 

其五，淮盐在保国用及漕运中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许榖论述道：“昔刘晏在唐，独取江淮之盐，遂济国用。”16刘晏补

贴漕运中的各项开支主要取自淮盐。史有“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”15之说，又有“晏始以盐利为漕佣，自江淮至渭桥，率十万

斛佣七千缗，补纲吏督之”14 之说。刘晏在淮南造漕船，费用主要取自淮盐，如王谠有“始于扬州造转运船，每以十只为一纲，

载江南谷麦，自淮、泗入汴，抵河阴，每船载一千石”17 之说，司马光有“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，每艘给钱千缗”18 之说，之所

以“每艘给钱千缗”，目的是保证造船的质量。 

后来，虽然杨炎推行“两税法”改变了原有的土地赋税制度，但刘晏制订的榷盐及漕运政策没有大的变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

征榷淮盐为唐王朝得以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

二、宋元江淮运盐河与盐政 

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西北危机，宋代采取了“入中”之策。所谓“入中”，是指商人转运粮草等到边地或京师后，由官府配发

有价证券，凭借证券商人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兑换茶、盐等，如史有“河北又募商人输刍粟于边，以要券取盐及缗钱、香药、宝货

于京师或东南州军，陕西则受盐于两池，谓之入中”19之说可证。 

“入中”之策是在建造“折中仓”的过程中实现的。马端临引陈止斋语指出：“端拱二年十月，置折中仓，令商人入中斛斗，

给茶盐钞。盖在京入中斛斗算请，始见于此。天圣七年，令商人于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，算请末盐。”13 端拱二年（989 年），

宋太宗建折中仓，揭开了商人输送粮草等入边或入仓的序幕。天圣七年（1029 年），宋仁宗对其进行改革，规定商人输粮入边或

运送钱粮等入仓后，只能用盐结算，进而突出了盐在国用中的地位，如史有“而通商州军并边秦、延、环、庆、渭、原、保安、

镇戎、德顺，又募人入中刍粟，以盐偿之”
20
之说。 



 

 4 

推行“以盐偿之”之策，是在改革盐政及实行“盐引”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。盐引是商人经销食盐的凭证。各地的生产成本

不同，故获取盐利不同，其中，最大的盐利来自东南的海盐。马端临记载道：“东南盐利，视天下为最厚。盐之入官，淮南、福

建斤为钱四，两浙杭、秀为钱六，温、台、明亦为钱四，广南为钱五。其出，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，利有至十倍者。”
21

淮盐价格虽与闽盐及温、台、明三州的浙盐相当，但凭借交通及南北地理上的优势，淮盐成了最受商人欢迎的盐种。史有“淮东

煮盐之利，本居天下半”20之说，“淮东”是淮南东路的省称，是淮盐生产的集中区域。 

盐在“实边”和“通商”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诚如杨选所说：“夫盐制之立也，本在养灶，用在实边，要在通商，机在

塞贩。”22为了加快淮盐外运及营销的步伐，宋代重点疏浚了江淮运盐河。 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疏浚江淮运盐河与重修楚、泰、通三州的捍海堰息息相关。宋仁宗天圣四年（1026 年）八月，“监泰

州西溪盐税”20 的范仲淹修筑了捍海堰。捍海堰既有“遮护民田，屏蔽盐灶”20 的作用，又有“遂使海潮沮洳舄卤之地，化为良

田”23 的功能。李焘记载道：“诏修泰州捍海堰。先是，堰久废不治，岁患海涛冒民田，监西溪盐税范仲淹言于发运副使张纶，

请修复之。纶奏以仲淹知兴化县，总其役。”24 通连楚州、泰州、通州的捍海堰建成后起到了保护盐场、盐灶及运盐河的作用。

史有“运盐河受射阳湖水，径城南流，循范公堤入盐城”25之说，“范公堤”指范仲淹重修的捍海堰。 

此后，范仲淹又改造了江淮之间的运盐河和运河。史称：“时范仲淹安抚江、淮，亦以疏通盐利为言，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

三司使、江淮制置使同议。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，侵蠹县官，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，使皆有二三年之蓄；复天禧元年制，

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；在通、楚、泰、海、真、扬、涟水、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，余州听诣县镇，

毋至乡村；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，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。 

诏皆施行。”
26
宋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 年），范仲淹疏通了自运盐河进入江淮运河的航线。在此基础上，恢复了宋真宗天禧

元年（1017 年）的旧制。经此，出现了“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、浙、江南、荆湖州军易盐”的局面。更重要的是，从“其入

钱京师者增盐予之，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”等中不难发现，征榷淮盐等是由转运司“经画”的。进而言之，淮盐运销是

与漕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 

元丰七年（1084 年），宋神宗疏浚了真楚运河，如史有“元丰七年，浚真楚运河”27之说。真楚运河既是漕运航线，同时又

是运盐通道。真州（治所在今江苏仪征）建有般转仓（漕运中转仓），负责接运江南东路、江南西路、荆湖北路、荆湖南路的漕

粮等，四路漕船自真州返程时，通常的做法是运载楚州（治所在今江苏淮安）境内的淮盐以归。 

宋哲宗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，发运使王宗望兴修了自楚州至涟州及海州的支氏河即支家河。支氏河的主要功能是运盐。此前，

涟州淮盐外运须走淮河，为避淮河风险，王宗望主持兴修了支氏河。史有“楚州沿淮至涟州，风涛险，舟多溺。议者谓开支氏渠

引水入运河，岁久不决，宗望始成之，为公私利”28之说，又有“疏支家河通漕，楚、海之间赖其利”28之说。运盐河支家河与

江淮运河互通后，提高了涟州、海州等地的淮盐外运能力。 

北宋末年，在疏浚运盐河和兴修新运河的过程中，兴修了从真州宣化入江口到泗州（治所在今江苏盱眙淮河镇）的遇明河。

史称：“崇宁二年，诏淮南开修遇明河，自真州宣化镇江口至泗（洲）[州]淮河口。五年，工毕。”29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 年），

开辟真州至泗州的航线即改造自江南东路、江南西路、荆湖北路、荆湖南路等路入汴河的航线，与商人营销淮盐有莫大的关系。

史称：“明道二年，参知政事王随建言：‘淮南盐初甚善。自通、泰、楚运至真州，自真州运至江、浙、荆湖，纲吏舟卒，侵盗

贩鬻，从而杂以沙土。涉道愈远，杂恶殆不可食，吏卒坐鞭笞，徒配相继而莫能止。 

比岁运河浅涸，漕挽不行，远州村民，顿乏盐食；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，至无屋以贮，则露积苫覆，岁以损耗。又亭户

输盐，应得本钱或无以给，故亭户贫困，往往起为盗贼，其害如此。愿权听通商三五年，使商人入钱京师，又置折博务于扬州，

使输钱及粟帛，计直予盐。盐一石约售钱二千，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，一利也；江、湖远近皆食白盐，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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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；岁罢漕运糜费，风水覆溺，舟人不陷刑辟，三利也；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，四利也；商人入钱，可取以偿亭户，五利也。’”28

在“淮南盐初甚善”时，淮盐运销受到破坏，针对“纲吏舟卒，侵盗贩鬻，从而杂以沙土”等行为，为了解决“比岁运河浅涸，

漕挽不行，远州村民，顿乏盐食”等问题，兴建了从真州到泗州的遇明河。 

遇明河既与漕运相关，又与营销淮盐相关。范祖禹有“国家建都于汴，实就漕挽东南之利”30等语。所谓“漕挽东南之利”，

主要指依靠东南的局面形成后，东南的土地赋税和海盐成为重点征榷的对象。由于东南海盐之利主要来自淮盐，淮盐因此成为宋

王朝财赋倚重的对象。稍后，黄河流域沦陷，宋、金划淮河而治，淮盐在保国用及筹措军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如宋高宗绍兴

十一年（1141年），王德指出：“淮者，江之蔽也，弃淮不守，是谓唇亡齿寒也。”28如果要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话，首先要守淮。

淮河防线之所以重要，除了淮河是长江的屏障外，还与淮盐有保国用及挽救危机的功能相关。 

早在灭宋之时，元世祖已认识到“江南之盐所入尤广”31的作用。史称：“国之所资，其利最广者莫如盐。”31平定天下后，

浙盐和淮盐成为重点征榷的对象。盐税在元王朝财赋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席位，一旦动摇将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。相比之下，从淮

盐中获得的税收明显地高于浙盐。史称：“国家经费，盐利居十之八，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，法日以坏，以彬行户部尚书经理

之。彬请度舟楫所通、道里所均，建六仓，煮盐于场，运积之仓；岁首，听群商于转运司探仓筹定其所，乃买券，又定河商、江

商市易之不如法者，著为法。”
31
盐税占到元王朝财赋收入的五分之四，在这中间，淮盐又占到整个盐税的一半。郝彬接手经理

淮盐事务后，通过重建漕运秩序、建盐仓、买券（购买盐引）、定河商（江商）行运法等，革除了淮盐行销中的弊端。 

东南漕运与京杭大运河建设拧结在一起，扩展了淮盐外销的空间。马端临论述道：“南方之盐皆出于海，北方之盐皆出于池。

如蜀中井盐，自赡一方之用，于大农之国计不与焉。前代盐法兴衰皆不出于所论，今且论本朝盐本末。本朝就海论之，惟是淮盐

最资国用。”32在征榷淮盐的过程中，元代统治者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 

元代征榷淮盐，始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（1276 年）。史称：“两淮之盐：至元十三年命提举马里范张依宋旧例办课，每引重

三百斤，其价为中统钞八两。十四年，立两淮都转运使司，每引始改为四百斤。十六年，额办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三引。十八

年，增为八十万引。二十六年，减一十五万引。三十年，以襄阳民改食扬州盐，又增八千二百引。大德四年，谕两淮盐运司设关

防之法，凡盐商经批验所发卖者，所官收批引牙钱，其不经批验所者，本仓就收之。 

八年，以灶户艰辛，遣官究议，停煎五万余引。天历二年，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，计中统钞二百八十五万二百二十

五锭，所隶之场凡二十有九，其工本钞亦自四两递增至十两云。”33这一记载透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淮盐征榷之初，依宋

代旧例行事；二是至元十三年征榷淮盐时，以三百斤为一引，盐钞定价为中统钞八两；三是至元十四年立两淮都转运使司后，一

引定为四百斤，盐引购价为九贯；四是改变了宋代以盐席为盐引单位的历史，如史有“至道二年，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

十五席，席一百一十六斤半。三年，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”34之说；五是加强淮盐管理，至元十四年，在扬州设两淮都转运盐

使司。 

在元代统治者的推广下，淮盐销售区域最大，如史有“本司行盐之地，江浙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广所辖路分，上江下流，盐法

通行”33之说。淮盐销售遍及长江、淮河和黄河三大流域，建立了扬州、淮安两大集散中心。商人自扬州购盐，入江后可以向江

浙、江西和湖广等地行销，史有“客商买引，关给勘合，赴仓支盐，雇船脚力，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，近仓不下七八贯，运至

扬州东关，俟候以次通放”33之说。商人自淮安购盐经大运河北上，可行销安徽、河南等地。马可·波罗记载道：“淮安府是大

批商品的集散地，通过大河将货物运销各地。这里盐产量极其丰富，不但能够供应本城市的消费，而且还行销远近的地方。大汗

从这种盐税中，得到巨额的税收。”35淮盐营销成为元王朝获取财赋的重要手段。 

淮盐营销至元成宗大德四年（1300 年）为之一变。此前，元世祖忽必烈至元（1264—1294年）间，盐商凭盐引可到指定的

盐场取盐。史称：“客人买引，自行赴场支盐，场官逼勒灶户，加其斛面，以通盐商，坏乱盐法。”33本来，商人直接到盐场取

盐，可省去许多中间环节。然而，官吏和商人勾结在一起，共同勒索灶户即盐户，致使盐法形同虚设。针对这一情况，大德四年



 

 6 

改变盐法，实行商人到盐仓取盐的盐引批验制度，如史有“改法立仓，设纲儧运，拨袋支发，以革前弊”33之说。因盐商只能到

盐仓“拨袋支发”，杜绝了侵害灶户利益的事件。“大德四年，谕两淮盐运司设关防之法，凡盐商经批验所发卖者，所官收批引

牙钱，其不经批验所者，本仓就收之。”
33
从盐仓支盐时，商人须赴批验所批验方可运销。 

元代，江淮运盐河建设与运河建设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。史称：“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，两淮运司言：‘盐课甚重，运河

浅涩无源，止仰天雨，请加修治。’明年二月，中书移文河南省，选官洎运司有司官相视，会计工程费用。于是河南行省委都事

张奉政及淮东道宣慰司官、运司官，会州县仓场官，遍历巡视集议：河长二千三百五十里，有司差濒河有田之家，顾倩丁夫，开

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；仓场盐司不妨办课，协济有司，开修四百八十二里。”33如果以延祐元年（1314年）为整治扬州运河起点

的话，那么，延祐四年十一月和五年二月解决“运河浅涩无源”等问题，则标志着扬州运河进入全程治理的阶段。动员运盐的船

户及生产食盐的灶户“开修四百八十二里”运盐河则表明，运盐河已纳入扬州运河的范围。进而言之，两淮盐运与漕运相辅相

成，同样涉及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。 

三、明清淮盐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 

洪武三年（1370 年），明太祖在陕西“募商人入粟中盐”
36
，拉开了商人以粮换取食盐经营权的序幕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山

西提出商人纳粟入边“中盐”的构想。史称：“洪武三年，山西行省言：‘大同粮储，自陵县运至太和岭，路远费烦。请令商人

于大同仓入米一石，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，给淮盐一小引。商人鬻毕，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。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

充。’帝从之。召商输粮而与之盐，谓之开中。”37从“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，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，给淮盐一小引”中

当知，“开中法”实行后，淮盐成为商人最喜欢经营的商品。 

撇开改革盐政不论，淮盐在明代财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？明神宗万历（1573—1620 年）间，户部尚书李汝华在给朝廷

的上疏中写道：“国家财赋，所称盐法居半者。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，半属民赋，其半则取给于盐策。两淮岁解六十八万有奇，

长芦十八万，山东八万，两浙十五万，福建二万，广东二万，云南三万八千，各有奇，除河东十二万。及川陕盐课虽不解太仓，

并其银数，实共该盐课二百四十余万两。 

又各边商所中盐粮银，淮、浙、芦东，共该银六十余万两，总盐课盐粮二顷，并旧额新添计之，实有二百余万之数。”38盐

税占明代财赋的一半。史称：“今日之盐，煮海者遍东南，煮井、煮卤、种颗者，出西北。属转运司者六，属提举司者七，转运

司岁办引盐共二百十万有奇，而两淮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，实得三分之一有奇。”39按照这一说法，淮盐占到明代盐税总收入的

三分之一。 

其实，淮盐在明代财赋中占有更大的份额。史有“淮额岁课七十万五千余引，又增各边新引岁二十万”37之说，明世宗嘉靖

三十年成书的《两淮盐法志》有“而正、余之输佐边费者，岁且百二十余万金”39之说，又有“然两淮正余盐课岁额凡百五十余

万引，当东南粮饷强半”39之说。如果以一引一两白银计算的话，嘉靖三十年以前，征榷淮盐的岁额已达一百二十万两白银，甚

至是一百五十万两白银。 

淮盐行销区扩大后，涉及长江、淮河、黄河等流域。史称：“两淮所辖分司三，曰泰州，曰淮安，曰通州；批验所二，曰仪

真，曰淮安；盐场三十，各盐课司一。洪武时，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。弘治时，改办小引盐，倍之。万历时同。盐行直

隶之应天、宁国、太平、扬州、凤阳，庐州、安庆、池州、淮安九府，滁、和二州，江西、湖广二布政司，河南之河南、汝宁、

南阳三府及陈州。正统中，贵州亦食淮盐。 

成化十八年，湖广衡州、永州改行海北盐。正德二年，江西赣州、南安、吉安改行广东盐。所输边，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宣

府、大同、辽东、固原、山西神池诸堡。上供光禄寺、神宫监、内官监。”37淮盐除了维持宋元传统的行销区及稍有扩大外，明

英宗正统（1436—1449年）以后，亦将贵州等地纳入行销区。更重要的是，甘肃、延绥、宁夏、宣府、大同、辽东、固原、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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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池诸堡等要塞的粮草及战略物资，主要是通过淮盐利税获得的，内廷光禄寺、神宫监、内官监等亦用淮盐。 

需要指出的是，淮盐有更广泛的用途。史称：“两淮密迩南畿，且盐自熬波而成，其形散，其色多青、白，可奉祭祀（《周

礼》：祭祀共散盐。叶水田曰：取其自然而成，不忘本也。刘彝曰：熬波之盐散，取其冶洽四海能致远物，故以奉先焉），充宾食

（《周礼》：宾客共散盐。刘彝曰：副之以散盐者，致远物以怀诸侯也），共百司（《周礼》：盐人掌盐之政，令以共百司之盐）。故

岁贡南畿孝陵神宫监青、白盐五千斤；光禄寺腌造奉先殿瓜、茄、鱼、菜，青盐二万斤、白盐二万斤；内宫监青、白盐二万斤。

凡六万五千斤，为引三百二十有五。 

岁上藩府食盐：承天，五百引；徽、益、襄、寿、楚、崇、吉、伊，各三百引；荣，三百四十引；唐，百引；淮，五十引；

辽，二十引；光、泽，二十引；南渭、江川、岷各十引，凡三千四百六十引。”
40
淮盐在供宫廷祭祀、宴宾客、供内廷、上藩府

的同时，还供应百司、百官等。如《嘉靖两淮盐法志》记载了百司、百官食用淮盐的标准，涉及贵州、四川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

山西、陕西、云南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广西、湖广等区域 40。这里透露的信息是，在统治者的追捧下，食用淮盐已是一种荣耀。

此外，淮盐是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，如史有“岁入太仓余盐银六十万两”41之说，价值六十万两白银的淮盐可供紧急事态发生时

随时调用。 

清代盐法主要沿袭明制，采取官督商办、商运商销等策，如史有“清之盐法，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”42之说。清代盐税主要

由场课、引课等构成，场课指官府自盐场向灶户征税，有滩课、灶课、锅课、井课等名目。引课指向商人征收购买盐引税，有正

课、包课、杂课等名目。史称：“若夫岁入，道光以前，惟有盐课。……盐课分二类：曰场课，曰引课。场课有滩课、灶课、锅

课、井课之分。”42在实行“盐厘”制度以前，清代的盐税一直低于田赋。史有“田赋征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。

盐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有奇”42之说，雍正元年（1723 年），田赋征银是盐赋的七倍之多。 

这一情况到了创“盐厘”时发生了变化。盐厘指在正常盐税的基础上向盐商额外征收百分之一的税金，因百分之一为厘，故

称“厘金”。厘捐即令盐商捐厘助饷发生在扬州，是由雷以諴提出的抽捐助饷之法，是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时的军饷。史称：

“厘金抽捐，创始扬州一隅，后遂推行全国。咸丰三年，刑部右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，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。是年苏、常叠

陷，丁、漕无收，乃设厘局于上海，藉资接济；又设江北厘捐，归大营粮台经理。五年，江西设六十五局卡，湖北设四百八十余

局卡，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局，江苏扬、常、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、普安、新港、三江营、荷花池五局。”42从加强征收的地

点看，主要是在淮盐行销区进行的。 

盐厘始行于两淮，所谓“及咸丰军兴，复创盐厘”42，涉及两个层面：一是“咸丰军兴”即咸丰三年（1853 年）太平军攻陷

江宁（今江苏南京）后，清王朝建江南和江北大营围剿太平军；二是“复创盐厘”指清王朝为筹集军饷，开始向盐商征收附加税，

并将厘金征收的重点放在淮盐方面。 

稍后，这一制度向全国推广。史称：“逮乎末造，加价之法兴，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。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，

征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。其后统一区夏，引日加而课亦日盛。乾隆十八年，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。嘉庆五年，六百

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。道光二十七年，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。光绪末，合课厘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。宣统三

年，度支部豫算，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。”42“末造”指晚清。“加价之法兴”以后，出现了“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”

的局面。 

综上所述，淮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负有特殊的使命和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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